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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星期五）上午九點零分整 

地點：新竹市科學園區力行三路二號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視聽教室 

主席：陳董事長健三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二)監察人查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二)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五、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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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5頁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查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7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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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林玉寬及劉

銀妃會計師查核完竣，並經本公司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在

案，併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 

2.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 5頁附件一及第 8~12頁附件三~四，敬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虧損撥補案，業經本公司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敬請  

承認。 

說明：虧損撥補表如下，敬請  承認。 

決議： 

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九十三年度稅前虧損 ($73,865,935)

加：所得稅費用 (72,355)

九十三年度稅後虧損 ($73,938,290)

加：以前年度累計虧損 (155,958,939)

期末累計虧損 (229,897,229)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九十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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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小姐們，大家好： 
 

93 年度之財務報表業經結算暨會計師簽證；在景氣持續振盪之下，台晶過

去一年在產品研發上採取積極的轉型，而在營運上則採取較保守沈穩的經營策

略，儘管從 92年度的業務營收結算為 633,784 仟元，減少至 93年度 263,896仟

元；惟稅前淨損從 92年的 88,832仟元，縮小到 93年稅前淨損為 73,866仟元；

稅前 EPS為-1.05元。 

 
歷經半導體產業有始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未來新的一年台晶將從記憶體產品

銷售市場延伸到消費性、微控制器產品及數位類比整合產品市場，經營策略更以

獲利產品銷售為主，亦即已開發完成及新開發的系統邏輯產品，預估在 94 年佔

營收比重可望超過記憶體產品，而所貢獻的利潤比重更可能超過 60%，因此未來

市場價格起伏劇烈的記憶體產品對營收的影響將會趨緩。 

 
隨著台晶系統邏輯產品開始進入市場，邏輯產品的營收貢獻將在 94 年第二

季發酵，進而穩定的成長，渴望在今年能看到本業營運轉虧為盈的成果，台晶有

機會在消費性市場開啟另一個春天。 

 
長遠目標，公司將持續秉持專業的管理及持續充實研發，積極開發新的產品

線及新的海外市場，追求營運目標穩定地成長與獲利。 

 
最後，公司希望各位股東先生、小姐們，能繼續全力給予支持與鼓勵。 
 
 
 

董事長  陳健三 

總經理  吳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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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九十三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林玉?

及劉銀妃會計師查核完畢，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結果

與現金流量情形。併同營業報告書、虧損撥補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四年股東常會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三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麗玉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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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林玉寬

及劉銀妃會計師查核完畢，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結果

與現金流量情形。併同營業報告書、虧損撥補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四年股東常會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摩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蔣瑮雯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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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94)財審報字第3546號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
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

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
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
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 
 

 
資  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林玉寬 
會  計  師      

劉銀妃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核准簽證文號：(72)台財證(一)字第2583號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台 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台晶記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93年及92年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93  年  12  月  31  日 92  年  12  月  31  日    93  年  12  月  31  日 92  年  12  月  31  日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資             產         負債及股東權益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報表之一部份, 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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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四(一)) $ 15,113  3 $ 71,057  11  2140   應付帳款(附註四(七)) $ 13,547  3 $ 67,466  11 
1110   短期投資(附註四(二)及十一(一))  90,119  18  80,683  13  2150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四(七)及五)             -    -  783    -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4,866  1  5,066  1  2170   應付費用  12,360  2  15,308  2 
1140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四(三))  3,911  1  60,806  10  2210   其他應付款項  442    -  4,649  1 
115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附註四(三)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26,349  5  88,206  14 
         及五)  87    -  2,693    -   其他負債                                                               
1160   其他應收款  4,848  1  954    -  2810   應計退休金負債(附註四(八))  17,414  4  15,846  3 
1190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六)             -    -  1,104    -  2880   其他負債–其他(附註四(五)及十一                                                               
120X   存貨(附註四(四))  185,098  38  165,460  27           (一))  1,811    -  575    - 
1260   預付款項  1,727    -  11,058  2  28XX     其他負債合計  19,225  4  16,421  3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305,769  62  398,881  64  2XXX   負債總計  45,574  9  104,627  17 
 基金及長期投資(附註四(五)及十一                                                         股東權益                                                               
       (一))                                                                   股本(附註一及四(九))                                                               
142102   採成本法之長期投資  115,403  23  115,403  18  3110     普通股股本  724,810  148  724,810  116 
14XX     基金及長期投資合計  115,403  23  115,403  18     保留盈餘(附註四(十)(十三))                                                               
 固定資產(附註四(六))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65,285  13  65,285  10 
   成本                                                                3350     待彌補虧損 ( 229,897)( 47)( 155,959)( 25)
1531     機器設備  42,510  9  42,510  7     股東權益其他調整項目                                                               
1551     運輸設備  2,929  1  2,099    -  3410     未實現長期股權投資跌價損失                                                               
1561     辦公設備  3,571  1  3,496    -             (附註四(五)) ( 65,285)( 13)( 65,285)( 10)
1631     租賃改良  16,642  3  16,642  3  3510   庫藏股票(附註四(十四)) ( 48,907)( 10)( 48,907)( 8)
1681     其他設備  16,323  3  15,991  3                                                                    
15XY   成本及重估增值  81,975  17  80,738  13  3XXX   股東權益總計  446,006  91  519,944  83 
15X9   減：累計折舊 ( 78,386)( 16)( 67,173)( 11)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3,589  1  13,565  2                                                   
 其他資產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附註七)                                                               
1820   存出保證金  595    -  11,546  2                                                                                                    
1830   遞延費用  16,398  4  30,550  5                                                                                                    
1840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             -    -  4,800  1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流動(附註四                                                                                                                                                               
         (十二))  49,826  10  49,826  8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66,819  14  96,722  16                                                                                                    
1XXX   資產總計 $ 491,580  100 $ 624,571  100  1XXX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491,580  100 $ 624,571  100 

附件四、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 



 
台 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台晶記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損  益  表 
民國93年及9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虧損為新台幣元外) 

 
  9 3        年       度  9 2        年       度 
  金 額   %   金 額   %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報表之一部份, 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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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收入(附註五)                                                                
4110   銷貨收入 $ 265,246  100  $ 647,547  102 
4170   銷貨退回 ( 1,236)   -  ( 13,076)( 2)
4190   銷貨折讓 ( 114)   -  ( 687)   -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263,896  100   633,784  100 
       營業成本(附註五)                                                                
5110   銷貨成本 ( 248,714)( 94) ( 685,449)( 108)
5910 營業毛利(損)  15,182  6  ( 51,665)( 8)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 11,165)( 4) ( 15,293)( 2)
62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 29,238)( 11) ( 31,773)( 5)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38,983)( 15) ( 55,476)( 9)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79,386)( 30) ( 102,542)( 16)
6900 營業淨損 ( 64,204)( 24) ( 154,207)( 24)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110   利息收入  92    -   162    - 
7130   處分固定資產利益                -    -   103    - 
7140   處分投資利益  1,330    -   934    - 
7240   短期投資市價回升利益                -    -   71    - 
7260   存貨跌價回升利益  1,500  1   86,500  14 
7480   什項收入  1,383    -   416    - 
7100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合計  4,305  1   88,186  14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利息費用                -    -  ( 1,225)( 1)
7521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 1,236)   -  ( 912)   - 
7522   其他投資損失 ( 41)   -  ( 20,000)( 3)
7560   兌換損失 ( 2,190)( 1) ( 674)   - 
7880   什項支出 ( 10,500)( 4)                -    -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 13,967)( 5) ( 22,811)( 4)
79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損 ( 73,866)( 28) ( 88,832)( 14)
8110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十二)) ( 72)   -  ( 1,019)   - 
9600 本期淨損 ($ 73,938)( 28) ($ 89,851)( 14)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虧損(附註四(十三))                                                                
9750   本期淨損 ($ 1.05)($ 1.05) ($ 1.26)($ 1.28)
                                                                                                   

       
假設子公司昶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對本公司股票之投資不視為庫藏股票時之擬制資料: 

                               
       本期淨損 ($ 73,866)($ 73,938) ($ 88,832)($ 89,851)
                                                                              基本每股虧損                                                                
         本期淨損 ($ 1.02)($ 1.02) ($ 1.23)($ 1.24)
                                                  
 



台 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台晶記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 東 權 益 變 動 表 

民國93年及9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保 留 盈 餘       
  

普 通 股 股 本 
 
特別盈餘公積 

 
待 彌 補 虧 損 

 未實現長期股權 
投資跌價損失 

 
庫 藏 股 票 

 
 合 計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報表之一部份, 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 11 - 

92         年         度                         

  92年1月1日餘額   $ 1,228,492   $ -  ($ 504,503) ($ 65,285) ($ 48,907)  $ 609,79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65,285  ( 65,285)   -    -    - 

  減資彌補虧損  ( 503,682)   -    503,682    -    -    - 

  92年度淨損    -    -  ( 89,851)   -    -  ( 89,851)

  仟元尾差調整    -    -  ( 2)   -    -  ( 2)

  92年12月31日餘額   $ 724,810   $ 65,285  ($ 155,959) ($ 65,285) ($ 48,907)  $ 519,944 

93        年        度                         

  93年1月1日餘額   $ 724,810   $ 65,285  ($ 155,959) ($ 65,285) ($ 48,907)  $ 519,944 

  93年度淨損    -    -  ( 73,938)   -    -  ( 73,938)

  93年12月31日餘額   $ 724,810   $ 65,285  ($ 229,897) ($ 65,285) ($ 48,907)  $ 446,006  



台 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台晶記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93年及9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9 3      年     度  9 2      年     度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報表之一部份, 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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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損 ($ 73,938) ($ 89,851)
    調整項目            
      呆帳費用  70   615 
      折舊費用  11,432   15,411 
      各項攤提  19,167   34,527 
      短期投資跌價損失(回升利益)  41  ( 71)
      處分固定資產利益          -  ( 103)
      存貨跌價回升利益 ( 1,500) ( 86,500)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1,236   912 
      長期投資價值減損損失          -   20,000 
      資產及負債科目之變動        
        應收票據  5,000   4,604 
        應收帳款  56,825  ( 20,459)
        應收帳款-關係人  2,606  ( 850)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5,437   9,281 
        存貨 ( 18,138)  265,525 
        應付帳款 ( 53,919) ( 24,124)
        應付帳款–關係人 ( 783) ( 636)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 7,155) ( 649)
        應計退休金負債  1,568   3,16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 52,051)  130,8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投資增加 ( 9,477) ( 34,264)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  1,104   4,496 
  購置固定資產 ( 1,456) ( 505)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   375 
  遞延費用增加 ( 5,015) ( 1,000)
  存出保證金減少(增加)  10,951  ( 33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3,893) ( 31,23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          -  ( 60,000)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 60,00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 ( 55,944)  39,57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1,057   31,48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5,113  $ 71,057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 $        -  $ 1,383 
  本期支付所得稅 $ 72  $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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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一、 本公司章程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中文名稱為「台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列產品： 
一、積體電路晶片、零組件（包括高速 4M DRAM 及  EEPROM 

COUNTER）。 
二、前項產品之技術及諮詢顧問。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中華民國台灣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之

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刪除。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貳拾參億元整，分為貳億參仟萬股，每股新台幣

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伍億元分為伍仟萬股，係供認股
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
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再經主管
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份轉讓、設定權利、掛失、繼承、贈與及地址變更，印

鑑掛失或更換等股務相關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股東名簿之變更，於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

得為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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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一 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二Ｏ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由
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十二 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
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 十三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第 十四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五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

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第 十六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之，連選得連任。 

第 十七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一、造具營業計劃書。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擬定重要章則及契約。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總經理及經理。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七、編定預算及決算。 
八、其他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公司法或本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事項

外，均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第 十八 條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
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九 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
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二十 條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

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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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一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二、查核公司帳目表冊及文件。 
三、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四、審核預算及決算。 
五、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之查核。 
六、其他依公司法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應支給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董事、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職稱、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
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二十四條  總經理應依照董事會決議，主持公司業務。 

 
第五章  會      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年度終了應辦理決

算。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

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並由監察人出

具報告書，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獲有盈餘時依股東會決議，以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虧損。 
三、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四、員工紅利依扣除一至三款規定數額後之百分之十至十五。 
五、董事監察人酬勞依扣除一至三款規定數額後之百分之二至三。 
六、餘額為股東紅利，按持有股份總數比例分派或保留之。 

第二十八條 股東股利之分派，以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基準日前五日記載於股東名簿

之股東為限。       

第二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盈餘之分配除依前條之規定辦理外，當年度分配之股東紅利

中，現金股利發放比率以不低於配發股利總額百分之二十，並視實際

獲利及資金狀況由董事會擬具議案，經股東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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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 三十 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修正於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八十九年一月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九十年五月三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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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最低應持有股數 

(一)本公司現任第五屆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成數及股數如下： 

截至停止過戶日止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 72,481,019股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成數 10.00%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股數 7,248,101股 
全體監察人應持有法定成數 1.00% 
全體監察人應持有法定股數 724,810股 

(二)截至 94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九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
有股數如下： 

持有股份 
職  稱 姓  名 

股數 持股比例 

所羅門(股)公司 董 事 長 

代表人：陳  健  三 
1,671,681 2.31% 

所羅門(股)公司 
董  事  

代表人：游 文 彬 
1,671,681 2.31% 

董  事  吳 亮 中 2,068,770 2.85% 
董  事  蔡 宗 哲 848,949 1.17% 

睿祥投資(股)公司 
董  事  代表人：陳 恆 逸 

1,731,207 2.39% 

昶揚投資(股)公司 
董  事  

代表人：陳 子 賢 
2,257,814 3.12% 

三門科技(股)公司 
監 察 人 代表人：陳 麗 玉 

423,620 0.58% 

摩道投資(股)公司 
監 察 人 

代表人：蔣 瑮 雯 
301,440 0.42%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8,578,421 11.84%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成數 725,0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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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東會議事規則 

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 

  二、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本人及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三、股東出席股東會，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股東繳交簽到卡計算之。 

  四、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七
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五、股東會之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但開會時，主席得視
需要變更議程順序進行。 

  六、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附表決。 

  七、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八、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及
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
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
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十二、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不服主席糾正，妨礙議場秩序
者，主席得停止其出席。 

十三、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四、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五、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開會，自行疏散，俟警報解除一小時後，繼
續開會。 

十六、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七、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